
 

管理諮詢服務 (8) －一般常見問題及有關《安排》及其補充

協議之常見問題(截至 2006 年之開放措施) 

1 .  在 《 安 排 》 下 ， 就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業 方 面 有 何 具 體 承 諾 ？  

 
根 據 《 安 排 》 自 2004 年 1 月 1 日 起 ， 香 港 的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提

供 者 可 以 以 獨 資 形 式 在 內 地 提 供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。 根 據 中 國 加

入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時 的 承 諾 ， 中 國 在 2007 年 底 前 才 允 許 外 國 公

司 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子 公 司 ； 換 言 之 ， 香 港 的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提

供 者 可 以 提 早 約 四 年 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公 司 ， 享 受 早 着 先 機 的

優 勢。 而 香 港 的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提 供 者 進 入 內 地 市 場 的 註 冊 資

本 要 求 ， 則 按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公 司 法 》 辦 理 。  

2.  《 安 排 》 中 列 明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內 地 提 供 管 理 諮 詢 服 務

的 最 低 註 冊 資 本 要 求 按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公 司 法 》 辦 理 。 請

問 具 體 的 資 本 要 求 是 多 少 ？  

 
根 據 2005 年 10 月 27 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主 席 令 第 42 號 公 告 ， 於

2006 年 1 月 1 日 起 施 行 的 新 修 訂 的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公 司 法 》 第

二 十 六 條 訂 明 ，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要 求 ， 諮 詢 類 的 公 司 為

人 民 幣 3 萬 元 。  

3.  在 《 安 排 》 下 ，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， 是 否 比 中 國 加

入 世 貿 承 諾 的 CPC865 為 窄 ？  

 《 安 排 》所 列 出 的 各 項 CPC865 分 類 ， 實 際 上 已 包 括 了 聯 合 國

Centra l  Produc t  Class i f i ca t ion  865  (即 CPC 865)的 界 定，涵 蓋 了：

•  一 般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；  

•  財 務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；  

•  營 銷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；  

•  人 力 資 源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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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生 產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；  

•  公 共 關 係 服 務 ； 和  

•  其 他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。  

(註 ： 在 聯 合 國 CPC 分 類 中 並 沒 有 CPC86507 和 CPC86508)  

4 .  《 安 排 》 附 件 5 有 關 年 限 的 規 定 中 訂 明 ， 香 港 的 服 務 提 供 者

應 已 在 香 港 註 冊 或 登 記 設 立 ， 並 從 事 實 質 性 商 業 經 營 3 年 以

上 。 我 的 公 司 在 香 港 註 冊 並 從 事 商 業 經 營 多 年 ， 但 只 是 在 最

近 一 年 才 從 事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。 我 的 公 司 可 否 在 《 安 排 》 下 受

惠 ？  

 香 港 公 司 必 須 在 香 港 從 事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連 續 3 年 或 以 上 ， 以

及 符 合 《 安 排 》 的 相 關 規 定 ， 才 可 以 在 《 安 排 》 下 受 惠 ， 以

獨 資 形 式 在 內 地 提 供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。  

5.  我 在 香 港 以 個 人 名 義 提 供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已 超 過 3 年 ， 我 可 否

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管 理 諮 詢 公 司 或 以 個 體 戶 形 式 經 營 ？  

 根 據《 安 排 》，“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＂ 的 定 義 包 括 “ 自 然 人 ＂ (指

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永 久 性 居 民 ) 及 “ 法 人 ＂ ( 指

根 據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適 用 法 律 適 當 組 建 或 設 立 的 任 何 法 律 實

體 )。 只 要 符 合 《 安 排 》 附 件 5 有 關 “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＂ 的 定

義 和 《 安 排 》 的 相 關 規 定 ， 便 可 以 以 獨 資 形 式 在 內 地 提 供 管

理 諮 詢 服 務 。  

6.  認 証 服 務 及 人 才 獵 頭 服 務 是 否 屬 於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? 

 認 證 服 務 及 人 才 獵 頭 服 務 在 聯 合 國 CPC 分 類 中 並 不 屬 於 管 理

諮 詢 服 務 。  

7.  《 安 排 》 有 否 就 稅 務 方 面 提 供 任 何 豁 免 或 寬 減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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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 安 排 》 在 准 入 及 註 冊 資 本 要 求 方 面 提 供 特 別 待 遇 予 香 港 的

管 理 諮 詢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這 些 待 遇 並 不 包 括 稅 務 方 面 的 豁 免 或

寬 減 。  

8.  由 於 不 少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的 從 業 員 是 以 自 僱 形 式 成 立 公 司 經

營 ， 並 以 住 址 作 為 商 業 登 記 的 地 址 ， 這 些 公 司 會 否 因 為 沒 有

商 業 地 址 而 被 剔 除 在 “ 香 港 公 司 ＂ 外 ？  

 《 安 排 》 下 的 香 港 管 理 諮 詢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包 括 “ 自 然 人 ＂ (指

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永 久 性 居 民 )及 “ 法 人 ＂ (指

根 據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適 用 法 律 適 當 組 建 或 設 立 的 任 何 法 律 實

體 )。 《 安 排 》 對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中 “ 法 人 ＂ 的 判 斷 標 準 包 括

在 香 港 擁 有 或 租 用 業 務 場 所 從 事 實 質 性 商 業 經 營 ， 其 業 務 場

所 應 與 其 業 務 範 圍 和 規 模 相 符 合 。 我 們 會 以 務 實 態 度 去 處 理

每 個 個 案 。  

 
 


